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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在外國設的代表處或辦事處，是使領館嗎？裡⾯⼯作的⼈是外交官嗎？

我國外交處境艱難，沒有邦交國家的數⽬與有邦交國家的數⽬⽐較起來，差距很⼤。常常聽到只因為沒
有建⽴正式外交關係，我們的外交⼈員就受到了差別負⾯的對待，像是通知重要訊息的時候被忽略跳過
，或是正式外交場合被要求離席。

請問：
我們外交部⼈員去沒有邦交的國家設⽴了代表處或辦事處後，這些代表處或辦事處的地位跟⼤使館或領
事館⼀樣嗎？還有在代表處或辦事處裡⾯⼯作⼈員的職等，是跟正式外交⼈員⼀樣的標準嗎？
⽽這些沒有邦交的國家，⼜怎麼去看待⾃⼰領⼟內出現的代表處或辦事處，以及要怎麼去對待我們的外
交⼈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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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邦交的情況
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交流，⼀般會透過在對⽅國家設⽴⼤使館或領事館，並派國⼈在使領館中⼯作。歷史運
作下，⽬前世界各國對於⼤使與領事的地位、特權與豁免還有可以處理的任務等，多半會交由聯合國的兩
部公約來處理：1961年「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[1]」以及1963年的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[2]」。內容⼤
致上會包括免受刑事、⺠事案件管轄、⼀些稅務上的免除、⼈⾝與辦公處所的不受侵犯等等。
在我國，使領館的規定主要是依據「駐外使領館組織條例」，將駐外的使領館分為⼤使館、公使館、總領
事館與領事館[3]，截⾄2017年底，我國有20個⼤使館以及2個總領事館[4]。

沒有邦交的情況

代表處或辦事處在我國的地位
⽬前世界各國多半承認由中華⼈⺠共和國代表中國這個國家，承認由中華⺠國代表中國的國家截⾄
2019年4⽉3⽇⽌為17國[5]。不過由於我國還是有與其他無邦交國家溝通交流的強⼤需要，⽽且這些國
家也有與我國交流的需要，因此從1970年代以後，實際上我國與沒有邦交的國家之間，逐漸發展出設
⽴正式的使領館以外的⽅式，也就是在當地設⽴代表處或辦事處，這樣的代表處或辦事處屬於我國的駐
外機構[6]，是政府的正式⾏政組織。到2017年為⽌，代表處有55個，辦事處有36個[7]。
在駐外機構⼯作的⼈員，不論是在⼤使館或領事館，⼜或者是代表處或辦事處⼯作，都有明確的職稱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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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官等職等，在代表處會設⼤使、公使，⽽在辦事處會設總領事、副總領事，都有正式的外交職稱[8]；每
個機構的職等與相應最多可以有多少⼈員的數⽬，也有編制表來處理[9]。從⼈事上的職稱、官等、員
額，還有事務上的指揮監督的規定，可以看得出來代表處對應的組織就是⼤使館；⽽辦事處對應的組織
就是總領事館或領事館[10]。

代表處或辦事處在外國的地位
很簡短簡要來說，需要看雙⽅的默契來決定各個事項。

（⼆）

對外的職稱
外交⼈員對外使⽤什麼職稱，法律賦予外交部可以因應業務的需要，給予駐外⼈員適當的名義或增加職
銜[11]，之所以保留的彈性的原因是：「鑒於部分駐外機構受限於無邦交國家國情差異，其所屬⼈員可
能無法使⽤正式外交官銜對外⽽必須使⽤對外名義，另考量駐外⼈員或有因對外交涉⽽需使⽤較⾼之職
銜，爰為本條規定[12]。」

1.

外交特權與豁免範圍
無邦交國家對我們代表處或辦事處的⼈員，是否可以給予完全享有前述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與維也納領
事關係公約的特權與豁免的內容，依照享有程度由多到少，依據學者丘宏達的整理，⼤致可以分
為[13]：1. 幾乎與有外交關係無異的準外交關係、2. 可以⽤中華⺠國名義在當地設⽴代表機構的官⽅關
係，還有3. 以經貿⽂化為主要名稱的駐外機構。

2.

舉例來說
我國與美國之間，由於美國特地在1979年制定了美國內國法律「臺灣關係法」第10條[14]以及雙⽅
2013年簽訂的「美國在臺協會與駐美國臺北經濟⽂化代表處間特權、免稅暨豁免協定[15]」，已使雙
⽅的⼈員實際上享有的權利與義務與有外交關係相似，⼤抵包括彼此可以簽約、提起訴訟、通訊⾃由、
稅捐免除、刑事管轄豁免等等。如果⼤家對特權、免稅與豁免的具體包括那些內容，範圍到哪裡等細節
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去看⼀下協定的內容。

3.

⼩⼩結論
⾄於我國外交⼈員到了其他沒有邦交國的國家，可以做哪些事推動外交、出現在那些場合，⽐較難有⼀定
的標準，還是需要看各國的默契與實踐。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的外交⼈員在外國的各種推動，都⾮常⾟
苦，除了監督外，也需要⼤家的⽀持與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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